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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會   次  時  間 項      目 備  考 

年 月 日 

112 12 6 三 

預備會議 

及 

第一次會議 

8:00 

│  

17:30 

1.代表報到。 

2.討論議事日程。 

3.報告事項。 

4.上次會議決議案執

行情形報告。 

5.鄉政探討。 

6.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二讀會 

112 12 7 四 第二次會議 
8:00 

│  

17:30 

1.鄉政探討。 

2.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二讀會 

112 12 8 五 第三次會議 
8:00 

│  

17:30 

1.審議鄉公所提案。 

2.討論及議決代表提

案(含人民請願

案)。 

3.臨時動議。 

4.鄉政探討。 

5.閉會。 

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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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預備會議及第1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星期三                    上午9時3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李代表亞倫、王代表于辰、王代表彩華。 

五、請假代表：潘代表鳳滿、潘代表義輝。 

六、列席人員：(一)古鄉長榮福、楊秘書忠雄、人事室蕭主任雪燕、民政課鍾課長義輝、 

         行政課潘課長聖賢、建設課蔡課長宗佑、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佩、 

         清潔隊陳隊長明君。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七、主    席：古主席宗勳                                        紀錄：羅美娟 

八、討論議事日程(如附件)。 

九、報告事項：略。 

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 

十一、鄉政探討。 

十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第一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 

2.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八條

修正草案」。 

(二)第二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5人，在場出席

代表5人，贊成者4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

通過。) 

2.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八條

修正草案」。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5人，在場出席

代表5人，贊成者4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

通過。) 



 

十三、散會：上午10時30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2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星期四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王代表于辰、潘代表鳳滿、李代表亞倫、 

    王代表彩華。 

五、請假代表：潘代表義輝。 

六、列席人員：(一)古鄉長榮福、楊秘書忠雄、主計室陳主任慧美、人事室蕭主任雪燕、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行政課潘課長聖賢、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建設課蔡課長宗佑、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清潔隊陳隊長明君。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七、主    席：古主席宗勳                                   紀錄：羅美娟 

八、鄉政探討：略。 

九、審議鄉公所提案。 

1.案由：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月小犬颱風)工程經費1657萬7,000元整，請審議。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

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2.案由：敬請同意墊付「112滿州鄉大公路25號旁擋土牆及排水溝改善工程」工程經費

98萬5,000元整，請審議。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

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3.案由：建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滿州鄉內路口及清潔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乙案工程

經費269萬元整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

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4.案由：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月至113年12月間以工代賑工作人員共六名協助全鄉環境

清潔維護(路側人工除草)等工作，所需經費共計136萬2,330元，請審議。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

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十、散會：上午10時25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3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星期五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潘代表鳳滿、王代表于辰、李代表亞倫、 

        王代表彩華。 

五、請假代表：潘代表義輝。 

六、列席人員：(一)楊秘書忠雄、主計室陳主任慧美、人事室蕭主任雪燕、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行政課潘課長聖賢、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建設課蔡課長宗佑、清潔隊陳隊長明君。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七、主    席：古主席宗勳                                      紀錄：羅美娟 

八、審議鄉公所提案。 

第三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 

決議：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

代表6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

過。) 

2.案由：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

草案」。 

決議：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

代表6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

過。)   

九、討論及議決代表提案：無。 

十、臨時動議 

1.王于辰代表動議： 

案由：建請公所函文上級單位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五條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為民服務費為新台幣6,000元整。。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

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2.李亞倫代表動議： 

案由：建請公所函請台電公司於200線道分水嶺部落至九棚村路段增設沿途路燈，以

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6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

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十一、閉會：上午10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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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三讀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原住民 

行政類 
1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

正草案」。 
鄉長古榮福 

民政類 2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

例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 
鄉長古榮福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原住民

行政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

案」。 

說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及屏東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規定，修訂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 

二、為提高本鄉生育率及減少人口流失率，並落實本鄉社會

人口福利政策，特修訂本自治條例。 

三、檢附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一份。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所依法公布施行，並報請上級機

關備查。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想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最近一次修正發

布日期為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為刺激本鄉生育率，提高鄉民育兒的意願，

加強落實人口政策及社會福利，特修正生育補助之金額，以期本鄉生育補助對

於鄉內人口增加比例有所提升及延緩少子化的衝擊。爰第四條修正為「凡符合

本自治條例規定者，新生兒每人補助金額如下： 

一、第一胎新臺幣六萬元。 

二、第二胎新臺幣六萬元。 

三、第三胎新臺幣八萬元。 

上述金額分二年發放，於申請時須同意本所於第二次發放補助時，向戶政

查調父或母及其子女是否仍在籍，經確認無誤後再行辦理發放作業。 

新生兒如為雙胞胎或以上者，以新生兒胎數為補助單位。 

申請第二胎及以上之補助，新生兒之兄、姊須設籍本鄉滿二年以上可按實

際胎次計算；但新生兒之兄、姊初設籍本鄉未曾遷徙者不在此限，否則皆以第

一胎計；如因就學因素，戶籍遷徙者亦不在此限。」 

  



 

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凡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

者，新生兒每人補助金額如

下： 

一、第一胎新臺幣六萬元。 

二、第二胎新臺幣六萬元。 

三、第三胎新臺幣八萬元。 

    上述金額分二年發放，

於申請時須同意本所於第二次

發放補助時，向戶政查調父或

母及其子女是否仍在籍，經確

認無誤後再行辦理發放作業。 

    新生兒如為雙胞胎或以上

者，以新生兒胎數為補助單

位。 

    申請第二胎及以上之補

助，新生兒之兄、姊須設籍本

鄉滿二年以上可按實際胎次計

算；但新生兒之兄、姊初設籍

本鄉未曾遷徙者不在此限，否

則皆以第一胎計；如因就學因

素，戶籍遷徙者亦不在此限。 

第四條    凡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

者，新生兒每人補助金額如

下： 

一、第一胎新臺幣三萬元。 

二、第二胎新臺幣三萬元。 

三、第三胎新臺幣六萬元。 

    上述金額分二年發放，於

申請時須同意本所於第二次發

放補助時，向戶政查調父或母

及其子女是否仍在籍，經確認

無誤後再行辦理發放作業。 

    新生兒如為雙胞胎或以上

者，以新生兒數為補助單位。 

    申請第二胎及以上之補

助，新生兒之兄、姊須設籍本

鄉滿二年以上可按實際胎次計

算；但新生兒之兄、姊初設籍

本鄉未曾遷徙者不在此限，否

則皆以第一胎計。 

增修生育補助發

放標準。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第四

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 

說明 

一、因應假日進修之鄉民學子與日俱增，故刪除第四條第四

點進修班課表之限制。 

二、因應民法修訂完全行為能力人為18歲，故新增第八條年

滿18歲之鄉民可自行申請學雜費補助。 

三、檢附「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第四

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一份。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所依據本自治條例施行。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 

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

百一十二年四月四日，因應日漸改變之求學方式，擬修正以下兩點說明。 

一、刪除第四條第四點進修班需要三日以上課程表之限制。 

二、新增第八條年滿18歲之民眾可由本人自行申請學雜費補助之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 

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限制補助對象，有下列情

形之ㄧ者不予補助： 

一、具有公務人員身分在職

進修者。 

二、已受政府機關、國防單

位、國營事業、人民團

體等單位補助學雜費

者，但受前述單位補助

各類優秀學生或選手提

供之各類獎學金，不在

此限。如未向前述服務

單位申請學雜費補助

者，應提供未申請補助

之證明文件。 

三、在學延修生，若能證明

當學期選課皆有通過不

在此限(即下ㄧ學期申請

當學期之補助) 

第四條 限制補助對象，有下

列情形之ㄧ者不予補

助： 

一、具有公務人員身分在

職進修者。 

二、已受政府機關、國防

單位、國營事業、人

民團體等單位補助學

雜費者，但受前述單

位補助各類優秀學生

或選手提供之各類獎

學金，不在此限。如

未向前述服務單位申

請學雜費補助者，應

提供未申請補助之證

明文件。 

三、在學延修生，若能證

明當學期選課皆有通

過不在此限(即下ㄧ

學期申請當學期之補

助) 

四、進修班(含五專及四

技二專)，可提供一

週三日以上課程表者

不在此限。 

刪除進修班課表限制。 

第八條 年滿 18歲者由本人申請。 

未滿 18歲者須由父或母為申

請人；特殊情形如父母雙亡

或一方死亡另一方再嫁娶

者，則可改由本人或親屬為

申請人，如無上述情形，以

親屬為申請人不予受理。 

第八條 因屬補助子女教育經

費，必須由學生父母為

申請人，除非特殊情

形：如父母雙亡或一方

死亡，並再嫁娶者，則

可改由親屬或本人申

請），如無上述情形，以

親屬申請者不予受理。 

依民法規定年滿 18歲即

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故

新增年滿 18歲可由本人

申請學雜費之說明。 

刪除條文多餘之「)」及

語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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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一般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建設類 3 
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 月小犬颱風)工程經費1657萬

7,000元整，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建設類 4 
敬請同意墊付「112滿州鄉大公路25號旁擋土牆及排

水溝改善工程」工程經費98萬5,000元整，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建設類 5 
建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滿州鄉內路口及清潔隊周邊

環境改善工程」乙案工程經費269萬元整，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建設類 6 

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月至113年12月間以工代賑工作

人員共六名協助全鄉環境清潔維護(路側人工除草)等

工作，所需經費共計136萬2,330元，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 月小犬颱風)工程經費1657萬7,000元

整，請審議。 

說明 

一、(112年10月小犬颱風)共計11件復建工程名稱: 

1.(112年10月小犬颱風)下滿州農田排水溝災後復建工程，金額:134萬元整。 

2.(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响林村港口溪護堤災後復建工程，金額:114.4萬

元整。 

3.(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永靖村擋土牆及道路災後復建工程，金額:93.9萬

元整。 

4.(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滿州村老佛路擋土牆及排水溝災後復建工程，金

額:75.6萬元整。 

5.(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福興一路擋土牆災後復建工程，金額:156萬元

整。 

6.(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九棚路大愛巷7號災後復建工程，金額:30萬元

整。 

7.(112年10月小犬颱風)長樂村慈興寶宮災後復建工程，金額:696萬元整。 

8.(112年10月小犬颱風)春興路林祿溪災後復建工程，金額:30萬元整。 

9.(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九棚村南仁路旁大排災後復建工程，金額:68.5萬

元整。 

10.(112年10月小犬颱風)滿州鄉九棚紅土溪擋土牆災後復建工程，金額:137萬元

整。 

11.(112年10月小犬颱風)長樂村四林段邊坡及路面災後復建工程，金額:122.3萬

元整。 

二、本案工程屏東縣政府核定滿州鄉公所執行，全額補助總經費1657萬7,000

元，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並由本所俟年度辦理追加(減)

預算轉正。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112滿州鄉大公路25號旁擋土牆及排水溝改善

工程」工程經費98萬5,000元整，請審議。 

說明 

一、本所提報「「112滿州鄉大公路25號旁擋土牆及排水溝改善工

程」乙案，總預算為98萬5,000元。 

二、本案為長樂村民生基礎設施工程，目的為改善居住安全，提高居

住環境的安全性。 

三、檢附工程預算書1份。 

四、總經費98萬5,000元，請貴會同意墊付本案經費，經費來源由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款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並由本所俟年度辦理追加(減)

預算轉正。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5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建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滿州鄉內路口及清潔隊周邊環境改

善工程」乙案工程經費269萬元整，請審議。 

說明 

一、依貴會112年1月17日滿鄉代字第11230008300號函(第22屆第1次

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第1號)及112年5月15日滿鄉代字第

11230038700號函(第22屆第1次定期大會提案第4號)，建請本所

增設警示交通設施及挖除路口人本道路改鋪設水泥或瀝青路面，

以維護用路人道路安全，本所納入研辦。 

二、另本鄉鄉民陳情清潔隊周邊環境雜亂，為改善周邊環境，提升生

活品質，擬辦理鋪面改善、周邊排水溝清疏及環境清理工作。 

三、上列2項工作擬一併辦理，計畫總經費269萬元，請貴會同意墊付

本案經費，經費來源由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款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並由本所俟年度辦理追加(減)

預算轉正。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6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112年10月至113年12月間以工代賑工作人員共

六名協助全鄉環境清潔維護(路側人工除草)等工作，所需經

費共計136萬2,330元，請審議。 

說明 

一、聘僱人員6名主要內容為全鄉鄉內主要幹道路側除草及低空路樹

修剪，屬輕型裝備(例如手持割草機、手持剪具等)執行作業。 

二、聘僱6名人員薪資皆採部分工時計算，每月工時不超出69小時，

月薪最高至12,000元，保費預估3,137元。 

三、算為(薪資12,000元+保費3,137元)*6人*15個月=1,362,330元 

四、費136萬2,330元，請貴會同意墊付本案經費，經費來源由以前年

度歲計賸餘款支應。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並由本所俟年度辦理追加(減)

預算轉正。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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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臨時動議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自治 

行政類 
1 

建請公所函文上級單位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村

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五條鄉(鎮、市)民代表會

代表為民服務費為新台幣6,000元整。 

代表王于辰 

建設類 2 
建請公所函請台電公司於200線道分水嶺部落至九棚

村路段增設沿途路燈，以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 
代表李亞倫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自治 

行政類 
提案人 代表王于辰 

附署人 

(附議人) 

熊志謀 

李亞倫 

潘鳳滿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函文上級單位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五條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為民服務

費為新台幣6,000元整。 

說明 

民意代表為服務民眾，每月相關支出費用項目甚多，鑒於目前民

意意識高涨，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又不斷攀升，為俾順暢民意代表

行使職權，落實「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原則，爰建請修正地方民意

代表費用支給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五條鄉(鎮、市)民代表會

主席、副主席及代表為民服務費(每人每月)原3,000元提升為6,000元

整。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5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代表李亞倫 
附署人 

(附議人) 

熊志謀 

王于辰 

潘鳳滿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函請台電公司於200線道分水嶺部落至九棚村路段增

設沿途路燈，以保障用路人生命安全。 

說明 

前述路段皆無設置路燈照明，然該路段夜間農忙結束返家鄉親眾

多，為維護用路人行進安全，請公所促請台電於200線道分水嶺至九

棚路段增設路燈。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通過。 



 

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2次定期大會議決執行情形 
編號 1 類別 財政類 承辦單位 主計室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13年度總預算案 處理情形 

預計於112年12月初函送屏東縣政

府備查。 

編號 2 類別 民政類 承辦單位 民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鄉民教育學

雜費補助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俟下次臨時會再行提案。 

編號 3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漁民購買漁

船(筏)用油補助自治條例第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已函送縣府備查。 

編號 4 類別 原住民行政類 承辦單位 原住民行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急難救助自

治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已函送縣府備查。 

編號 5 類別 原住民行政類 承辦單位 原住民行政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生育補助自

治條例第四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已函送縣府備查。 

編號 6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鄉公共造產事業範圍，

港口吊橋遊憩區及七孔瀑布自112

年12月31日起結束經營，並自113

年1月1日起編入一般公務預算，請

審議。 

處理情形 已函送縣府備查。 

編號 7 類別 民政類 承辦單位 民政課 

原案

案由 

為辦理本鄉文化傳承八保祭典，敬

請同意追加新台幣2,000,000元整。 
處理情形 已送補正函文給代表會。 

編號 8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2年滿

州鄉全鄉路燈設施維護改善工程

(開口契約)」乙案，工程經費161

萬6,419元整，請審議。 

處理情形 尚未同意墊付 

編號 9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2年度

滿州鄉災害緊急搶修搶險工程(開

口契約)後續擴充」乙案工程經費

89萬110元整，請審議。 

處理情形 尚未同意墊付 

編號 10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提供今(112)年度至10月止，

已得標之工程名稱、金額及得標廠商

名稱。 

處理情形 另文函復本鄉代表會 



 

編號 11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提供小犬颱風開口契約結算

之項目及金額。 
處理情形 另文函復本鄉代表會 

編號 12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類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函文有關單位爭取本鄉行政

區域內土地劃出墾丁國家公園範圍。 
處理情形 

於墾丁國家公園第五次通盤檢討計畫

中提出 

 

 
 


